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声明

1.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及代理人已向本人提供所投产品的保险条

款并将有关保险责任、犹豫期、合同解除、责任免除以及免赔额、免赔率、比例给付、等

待期等免除或减轻贵公司责任的条款的内容向本人作了特别提示与明确说明。本人已认真

阅读所投产品的保险条款、投保提示书、产品说明书、投保须知与投保说明书（如有），理

解其含义及法律后果并同意遵守。

2.本人确认本投保单、与投保单有关的问卷或文件、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和贵公司的各

项声明与陈述均完整、真实、无误。如有不实告知，贵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

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所有告知事项以书面告知为准，口头无效。

3.本人承诺投保时已取得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否则本人自愿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

切不利法律后果和相关损失。

4.本人已知晓所有保险责任均以保险合同所载为准，除由贵公司经正式程序修改或批注的内

容外，其它任何人的口头及书面陈述、报告或合约，贵公司无需负责。

5.（投保“同方全球关联主险(万能型)”的客户适用）本人已理解并同意将主合同或依附于

主合同的其他附加险项下保单的生存保险金、现金红利、年金作为同方全球关联主险(万能型)

的保险费并自动转入该关联主险合同万能账户中；转入后，上述已转出的保单利益的相应受

益人自动丧失该项保单利益的受益权；对于上述保单利益转让，本人承诺已取得主合同及其

附加险下的相关保险利益受益人的认可与同意，否则本人自愿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不利法

律后果和相关损失。

6.本人已知晓自本合同成立、贵公司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合同生效，

具体的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除另有约定外，合同生效的日期为贵公司开始承担保

险责任的日期。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保单周年日、保单年度、保单月份、保险费约定支付

日均以该日期计算。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授权

据签订和履行合同所必需，本人在此授权贵公司、贵公司中国境内外关联方以及贵公司授权

的第三方服务者（以下统称：贵公司及相关方）在适用法律、法规允许或要求的范围内，在

中国境内外，从各种渠道收集相关的个人信息，并已知晓并同意贵公司及相关方将在下列情

况下收集、使用、存储、披露、传送或以其他的合法合规的方式处理任何本人的个人信息，

用于以下目的：

1.审核投保申请，签订或履行保险合同、再保险。

2.对本人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核验，向任何医生、医院、诊所、保险公司或其他持有本人身份

信息、行为信息、健康状况、财务状况等记录的组织、机构或人士，就有关保险事宜，利用

查询、索取、采集等方式获取有关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健康、病史或其他证明信息，评估投

保人及被保险人的身份、健康、行为、财务、信用、教育等风险。

3.将本人提供给贵公司的信息（包括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享受贵公司服务

产生的信息（包括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以及贵公司根据本条约定查询、收集

的信息，用于贵公司、政府部门、监管机构或贵公司因服务必要委托的合作伙伴，为本人处

理本保险申请、履行保险合同。

4.向本人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推荐其他保险产品、其他保险服务或其他增值服务。

5.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直接或间接的要求作合理披露或使用。



保险款项自动转账银行授权声明

立授权书人，兹对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全球人寿”）授权如下：

一、立授权书人同意同方全球人寿，从本授权书指定的保险费付款账户（以下简称授权账户）

内，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交费方式，按期划付下述保险合同生效后首年度保险费和续年度保险

费予同方全球人寿。

1.同意同方全球人寿委托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从授权账户

内直接划付下述保险合同首年度保险费以及续年度保险费，并同意在上述保险费划付期间存

入足够资金以备划付保险费。

2.同意如在同一账户内同时授权自动转账交付两份或以上保险合同的保险费或其他自动转

账业务时，应依同方全球人寿及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的规则

决定自动转账之顺序。

3.如果因授权账户信息错误、账户注销、账户金额不足或授权账户不符合同方全球人寿对授

权账户要求而导致转账不成功，同方全球人寿无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

4.立授权书人同意从授权账户中支付保险费优先于其他任何用途。

5.立授权书人对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的划付保险费款项持

有疑问时，应及时向同方全球人寿客户服务热线 956095 查询。

二、立授权书人同意同方全球人寿，委托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支付结算机

构将下述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款项，划付至本授权书指定的保险款项给付账户（以下简称授

权账户）内。

1.保证立授权书人应为保险合同所规定的各项保险款项的领款人。

2.同意同方全球人寿不对授权账户的失窃或者冒领负责，授权账户失窃、丢失的，立授权书

人应及时至授权银行办理账户挂失手续；

立授权书人如因授权账户失窃或遗失等原因而终止使用该账户，应及时通知同方全球人寿，

在收到立授权书人正式书面通知之前，同方全球人寿对按保险合同规定划付到该授权账户的

保险款项不负责任。

3.立授权书人仅对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款项具有受领权，对于立授权书人不具有受领权而获

取的保险款项，同方全球人寿有权向立授权书人索回。

三、立授权书人同意本授权书须经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审核

确认账户信息正确后方可生效，当立授权书人欲终止授权或变更授权账户、联系地址时，须

提前一个月向同方全球人寿递交书面通知。本授权书将持续有效直至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自

动终止效力：

1）立授权书人书面通知终止授权 2）授权账户终止。

四、本授权书中“立授权书人”仅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立授权书人承诺

所提供的授权账户确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所有。若因该授权账户之准确性而引起任何纠

纷，均与同方全球人寿无关，由立授权人承担一切责任。


